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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老虎在人们心中本是强大
凶猛的百兽之王，但近日吉林省
东北虎园、温岭动物园却接连发
生两起虐虎事件，使得网友不禁
感慨“虎落平阳被犬欺”。游人、
驯兽员骑在虎背上“洋洋得意”，
事件引发了网友的强烈愤怒和
声讨，很多网友呼吁取消动物表
演并表示抵制。

（5月6日中国新闻网）

其实，如今不仅“老虎不像老
虎”，“百兽之王丧失尊严”，许多凶
猛的动物，都和老虎一样失去了

“威风”。比如许多养殖场里的熊，
更是靠残酷的棍棒改变了本性。
在让熊毫无反抗能力的铁棒“驯
服”之下，凭借着人类肆意制造的
环境，使熊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一
种野兽，而是听命于人类的需要，
源源不断地生产胆汁的机器。

环境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链
条，人只是其中的一环，当人在利
用环境征服乃至改变动物的本性
的时候，却不知道也要被改变了
的环境所改变。也因此，忽视动
物保护，最大的受害者是人自
己。诸如让老虎失去本性应有的

“威风”的表演，其实不仅不可能
让人们得到欣赏的愉悦，反而是
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因此，善待
动物，说到底，是关爱人类自身。

说到对人的虐待时，我们常
说“不把人当人”，却不知道“不把
动物当动物”也应视为不齿。尤
其是目前频频发生的虐待动物事
件，表明善待动物的文明意识，仍
是我们所欠缺的。一般来说，文
明行为总是利他也同时利己的。
比如对动物尚且要善待关爱，当
然也寓意着对人类自身给予更多
的人文关怀，从而有助于形成一
种慈善为本的社会风气。

对动物的保护，本来就应该
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共识、显示人
类宽容博爱的一种起码的姿态。

老虎的威
风也需要法律
的保护

□钱夙伟（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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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焦点访谈》报道，神
农丹的主要成分是剧毒农药“涕
灭威”，50毫克就可致一个50公斤
重的人死亡。当地村民知晓神农
丹的毒性，所以他们既不自己吃
也不出口，只在国内销售这些剧
毒生姜。消费者可能会指责咒骂
这些无良菜农，然而，当菜农把使
用神农丹视为常事时，任何指责
都是无用的。监管部门尸位素
餐，监管缺失才是症结所在。

由报道可知，监管缺失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农药残留检
测报告可以轻易弄到。检测都是
自己送样品，只要找几斤合格的姜
去检验，就可以拿到农药残留合格
的检测报告。其二，内销姜抽查次
数少。潍坊其他地区生产的内销
姜对农药残留实行的是抽查制度，
一年抽查不了几次，而这几次抽查
几乎毫无效用。正是由于此类形
同虚设的检测和抽查，才让菜农敢
于大量使用神农丹。

倘若所有的监管都是如此敷

衍，我们只能承认监管部门效能
低下，但情况却并非如此。据报
道，同属于潍坊市管辖的安丘市
种植的生姜大多数供出口，安丘
市对高毒农药管理非常严格，对
农药的经营和使用实现无缝隙监
管。这也就表明，监管部门具备
对果蔬种植进行严格监管的能
力。卖给外商的是安全生姜，内
销的却是剧毒生姜。问题就在于
监管工作的内外有别，正是由于
这样的区别对待，对消费者的健
康造成巨大威胁，分裂的监管体
系导致毒食品成为国人“特供”。

官方数据显示，多年来内地食
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
上，内地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
99.999%，内地供澳食品合格率达
100% ，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
背景下，合格率只有水分极大的

“90%左右”。目前，诸多行业都存
在着监管内外有别的现象，形同虚
设的内销监管，致使食品安全问题
频发。因此，要想消除这些剧毒食
品，就需要监管部门整合分裂的监
管体系，更需要国家在立法和监管
等环节发力，促进内销、出口食品
安全监测标准和工作合二为一。

今日关注

剧毒生姜
是 监 管 缺 失
的产物

□欧阳崧（郑州）

山东潍坊有姜农滥用神农丹遭
曝光，当地农民对神农丹的危害性都
心知肚明，他们自己根本不吃。专家
称，滥用神农丹会造成生姜中农药残
留超标，还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5月6日《新京报》)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完全杜
绝冤假错案永远是理想状态，现
实没有可能性，任何时代、任何
国家皆是如此。因此，司法机关
只能尽一切努力去无限接近公
平正义，而达不到绝对的公平正
义。正如沈德咏所指出，既要充
分认识到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
性及现实可能性，又要充分依靠
法律程序制度、辩护律师的作
用、科技的力量、社会各界的支
持、党的领导等，尽可能减少冤
假错案。

防范冤假错案，筑牢社会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
必须坚守独立审判、依法审判的司
法理念和司法底线。事实证明，没
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体公正，大量

冤假错案就是在证据不足、事实不
清，或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情况
下发生的。因此，在严格的法律意
义上，根本不存在“错放”，通过完
备的程序制度得出的审判结果就
是“正确”的审判，这是现代司法理
念的必然要求。

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合法
有效的证据，即使是犯罪嫌疑人
有 十 恶 不 赦 的 罪 行 也 不 能 定
罪。这样的情形常常出现在香
港电影中：所有人都知道某个人
犯下了累累罪行，但法院没有充
分的证据就是判不了，观众也跟
着着急，甚至怀疑司法是否公
正。事实上，这正是坚持了“疑
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根除了“有
罪推定”这一冤假错案罪魁祸首

的思想。
冤枉了好人，特别是错杀了

一个人，不仅“天塌了”，司法的
公平正义将会荡然无存，更无法
给人民一个交代。但是“不放过
一个坏人”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却有很大困难，行政干扰、社会
民意、司法作风、法官政绩考核
等都可能成为现实障碍。可以
说，没有完备的程序制度，司法
机关就不能给“坏人”定罪，这是
避免冤假错案的必要代价，也是
现代司法固有局限。

做不到“不放过一个坏人”，
但可以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

“错放”无法避免，但可以避免“错
判”。总之，“宁可错放也不可错
判”应成司法常态、司法理念。

“宁可错放
也不可错判”应
成司法常态

□陈广江（山东）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
长沈德咏撰文指出，我们必须要像
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
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
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
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
人，天就塌下来了。

（新闻见今日A16版）

中国各城市路口非机动车闯
红灯现象很普遍不说，中国式行
人过马路，更是世界闻名。究其
故，一是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意识
淡薄，二是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
灯不会受处罚——而这第二条是
最重要的。

机动车为何就不敢闯红灯？
因为很多十字路口都安装有“电
子眼”，闯红灯的车辆很容易被电
子眼拍照“存档”，不用说，被拍到
的车主要做的就是去指定地点交
真金白银了——说不定还要“扣
年分”。

而非机动车和行人，之所以

敢闯红灯，说到底就是闯了也
白闯，不会受到任何处罚。现
在北京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带头
闯红灯者实行罚款肯定会起作
用，值得期待。只是说句平时
爱闯红灯者不爱听的话：罚得
还有点少。再罚重一点，比如
行人闯一次罚 20 元或 50 元甚
至罚 100 元，非机动车闯一次，
罚 50 元或 100 元，甚至更多，这
样，不管平时爱闯红灯的行人
还是非机动车主，有两次一罚，
他就一定会长记性，说不定今后
再也不会闯红灯了。

一个规则，真的想要人们遵

守，最重要一条，就是要把那规则
化作人们的自觉行动，溶化到人
的潜意识中，甚至达到条件反射
的地步——就像绝大多数机动车
行至任何一个路口，只要看是红
灯，就会下意识地踩刹车。

而中国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
应该这样，每行至路口，看到红
灯，就下意识止住脚步或是停下
车子，不是想依靠侥幸，更不是对
红灯视而不见。

可真要做到这一点，对不少
人来说，就必须有个痛苦的“被罚
款”阶段，这是早已被证明行之有
效的方法之一。

对带头闯
红灯者实行罚
款值得期待

□程量民（河南）

从5月6日开始，北京市全面动
用罚款方式向“中国式过马路”说不，
行人闯红灯罚款10元，非机动车闯
红灯罚款20元，均为当场处罚。交
管部门表示，目前，罚款方式先针对
不听劝阻、带头硬闯红灯的骑车人和
行人。 （5月6日《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
我们为何不懈追问农夫“标准”

农夫山泉占近 1/4 的市场份额，其企
业主体责任更加重大，本应带头执行国标
并实质性推进水标准的进步，这才是提高
产品竞争力的正途。面对可能的企业生
产失范和标准执法疏漏，媒体监督的价值
更加凸显。我们对农夫山泉“标准门”的
不懈追问，即是本着公共监督的职责，从
普遍正义原则出发，厘清产品标准在企业
生产中的重要价值。现代国家，对产品质
量的源头控制，莫不是通过一套科学严格
的标准实现，标准构成了现代生产工业的

“大法”，既关乎产品质量和公共安危，也
关乎国家形象和软实力。身处国际市场
的激烈竞争环境，一国制定什么样的产品
标准，标准执行状况如何，不仅体现其对
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和保护程度，同时也向
国际社会传递出该国的产品形象和法治
形象。

新京报
正义的“无罪判决”如何不再迟到

“证据不足不为罪”(疑罪从无)，本是
刑诉法的明确要求，但是现实中，它往往
迟到，一些案件，只要通过了公安、检察的
程序，不管证据是否充足，最终法院都很
难宣判无罪。“疑罪从无”明明有着明确的
法律依据，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却又常
常成了一个“梦”。这着实令人感慨万
分。但是若将这一怪现状都归结为当值
的法官，未必公允。难道法官都不晓得

“疑罪从无”，且天性就爱制造冤狱？相信
多数人都不会这么看。那么为什么明明
是证据不足，法院却不敢判处无罪。这多
半是因为，在法官的背后，还有一股无形
的力量在左右着裁判的结果。举凡近年
来那些轰动一时的冤案，莫不有超越于法
律之上的权力之手。

人民日报
以公开透明赢回信任

日前，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决议，同
意特区政府拨款1亿港元援助芦山地震灾
区。芦山地震发生后，香港民间捐款数额
持续上升。八旬老人陈君实只身乘电车
到中联办，向灾区捐献500万港元，更感动
无数人。立法会终能超越分歧、伸出援
手，是对民间善举的回应，更彰显出血浓
于水的亲情。不过，表决中的23张反对票
也说明，仍有人担心善款不能得到善用，
对内地慈善机构和救灾机制缺乏信心。
这种批评之声与不信任情绪，更当引起重
视与反思。近年来，屡屡爆出的负面新
闻，让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备受争议。尽
管相关事件得到了及时回应与处理，仍要
清醒认识到，必须下最大决心、尽最大努
力，重建流失的公信力。

长沙晚报
男子砸文物，故宫安保一捅就破？

5月4日上午，故宫翊坤宫，一男性参观
者徒手击碎正殿原状展室一块窗玻璃，致
临窗陈设的文物跌落受损。有网友称，该
男子可能因拍照受阻，一怒之下砸坏玻
璃。故宫官方微博称，受损文物为清代铜
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众所周知，故宫博
物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
群，还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我国第一批进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拥有180万件
文物藏品，涵盖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所有
门类。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关方面
对文物的安保，竟如此中看不中用，安防玻
璃徒手就能轻易砸碎。难道真不怕故宫的
文物丢失吗？难道管理方对此竟可以心安
理得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